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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佈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

茲提述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於二零二一
年四月二十六日刊發之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報告（「年
報」）。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年報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澄清，就本集團根據香港法例第485章《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為本集
團在香港經營的附屬公司之僱員營運之定額供款強制性公積金退休福利計劃而言，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僱主可用作減低現有供款水平之沒收
供款（由僱主代該等在供款悉數歸屬前退出計劃之僱員作出）。年報第147頁合併財
務報表附註2.4「其他僱員福利－退休金計劃」一段所披露之根據上市規則附錄16第
26(2)段披露之退休金付款應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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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為本集團在香港經營的附屬公司之僱員營
運一個定額供款強制性公積金退休福利計劃（「強積金計劃」）。供款乃按僱員基本
薪金的某百分比計算，並根據強積金計劃的規則於應付時在損益中扣除。強積金計
劃的資產區分於本集團的資產，以獨立管理的基金持有。本集團向強積金計劃供款
時，供款即全數歸僱員所有。供款於到期應付時於合併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確認
為僱員福利開支。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供款已被沒收。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可用作扣減未來年度強積金計劃供款之
沒收供款（二零一九年：無）。」

除本公佈所披露者外，董事會確認年報內之所有其他資料及內容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李誠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李誠先生、李聰華先生、馬青海先生及徐文勝先生；而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黃慧玲女士、何盛穎先生及王華平博士。


